
                                                                                    

关于深化在职教工党员“岗位创建行动”的通知 

 沪师委组字[2016]第 13 号 

 

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 2016 年教工党

支部“岗位创建、发挥作用、推动发展”主题立项活动，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十三五”规划实施和“双

一流”建设注入强大动力，现决定在全体在职教工党员中进一步开展

“岗位创建行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通过“岗位创建行

动”，引导党员争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

后勤保障等工作中建功立业，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创建目标 

以“岗位创建行动”为载体，全面提升教工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

和业务能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作风过硬，重教学、精科研、善管

理、乐奉献的党员队伍，充分发挥党支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

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推动学校发展提供坚强的政

治和组织保证。 

三、岗位类型与要求 

每名教工党员均应根据自身工作实际，按照教学科研、管理服务、

后勤保障分类申报“创建岗位”，并设立创建目标，明确创建举措。

三类岗位创建的要求分别是： 

1. 教学科研类岗位创建：教学科研岗位上的党员，要着重围绕

落实骨干教师激励计划、本科教学评估及后续整改、提高教学质量等



方面提升育人水平，围绕“双一流”建设、“高原高峰”学科建设和

国家、上海重点战略需求，申报科研项目，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管理服务类岗位创建：管理服务岗位的党员，要着重围绕如

何落实学校“十三五”规划、推动综合改革、开展绩效管理、改进工

作作风等方面积极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 后勤保障类岗位创建：后勤保障岗位的党员，要着重围绕如

何提高服务水平、深化后勤保障改革等方面积极工作，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四、创建步骤 

此次“岗位创建行动”由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实施，党支部组

织落实。 

1.岗位创建申报（2016 年 11 月 25 日之前）。各党支部要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讲奉献，有作为”集中学习讨论，组织党

员做好“岗位创建行动”申报工作，填写《“岗位创建行动”申报表》

（见附件），各二级单位党组织于11月25日之前将申报表报组织部。 

2.党员岗位创建（2016 年—2017 年底）。各支部要组织党员认真

落实创建目标，细化创建举措，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支部工作交流。校党委结合“书记面对面”活动，定期开展党

支部“岗位创建行动”交流展示活动，交流岗位创建中好的经验和做

法。 

4.“岗位创建”情况评议。2016 年、2017 年年底，各党支部要

对党员参与“岗位创建行动”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时，每位党员

要向支部汇报自己“岗位创建行动”预设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取得

的成绩，反思存在的不足；支部应逐一对党员进行评议，肯定成绩、

帮助查找不足、提出要求。 



5.“党员示范岗”命名。2017 年底，校党委对各二级单位党组

织上报的“党员示范岗”候选名单进行甄选，命名一批“党员示范岗”。 

五、创建要求 

1.提高认识。党员“岗位创建行动”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整体

功能的重要载体，是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同时也

是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深刻领会

“岗位创建行动”的重要意义，将“岗位创建行动”与“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党员积极参与，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做贡献，

进一步强化党员先锋模范意识。 

2.精心组织。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岗位创建行动”要求，组织党

员积极参与创建行动，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要求，强化工

作落实，确保岗位创建行动落到实处，切实推动所在单位中心工作。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加强对各支部“岗位创建行动”的指导，每学期

要对各支部“岗位创建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题研究，总结成绩，查

摆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3.加强宣传。各级党组织要做好宣传动员，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

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同时大力挖掘创建行动中的先进人

物和典型事迹，总结经验，加大宣传，形成“人人争创，人人争先”

的良好氛围。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6 年 10 月 21 日 


